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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如何保护自身权益？

看律师答“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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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答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法院公告
2019年8月5日

（2018）浙0702民初15841号
浙江汇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

金华华鼎科技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其他方式直接向你公司送
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 的 规 定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2018）浙 0702 民初 1584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依法作出如下缺席判决：浙江汇强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支付金华华鼎
科技有限公司服务费 15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
634.37 元（从 2018 年 7 月 28 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
之日止，按年利率 4.35%计算）。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76
元，公告费 300 元，合计诉讼费用 476 元，由浙江
汇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11610号

谢巧玲（330722196204128429）:本院受理原
告朱红青诉被告谢巧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本案定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 14:30 在廿三里法
庭四号审判庭公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廿三里法庭
（2019）浙0723民初1979号

杜林园（330722197711114544）：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兴隆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依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
付原告货款45000元及利息（利息按年利率6%自起
诉之日起算至实际付清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以人民法制报公告时间为准），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30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如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裁判。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4620号

陈林俊：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房屋综合开发总
公司与被告陈林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19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09：50，开庭地点在第 3 审判庭东
门三楼，合议庭组成人员：徐高建、徐香珍、支有土。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4民初5839号

邱挺：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芝英街道日英不锈
钢丝经营部与被告邱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诉讼请
求：1、由被告立即给付原告货款482179元及利息损
失（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2、由被告承担本案
的全部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谦政监监表、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诉讼提示、民事裁定书、合议庭成员告知书等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2019年11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东门
四楼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案卷3930号

何利琴：本院受理原告浦江九厘九贸易有限公
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年11
月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案卷3669号

虞向忠：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江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
于2019年11月7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案卷3891号

陈杏丰：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9
年 11 月 7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第 13 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案卷3849号

邵笑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县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2019年11月7日下午14时20分在本院
第1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案卷3840号

程天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县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9年11月7日下午14时10分在本
院第13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1098号

吴华特、于小云：本院受理原告吴志民、张金鱼、
吴国光、吴国英诉被告吴华特、于小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9）浙 0726 民初 109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吴华特归还原告吴志民、张金鱼、吴国光、
吴国英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6500元，合计565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50 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吴华特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童锡基

“热哭了”最近成了不少市民的口头

禅。天气炎热，与此相关的法律问题也颇

引人关注，本期“你问我答”就来解答这方

面的问题。

空调房办公且无须外出，
可以不发高温补贴吗？

黄先生问：
我所在的公司部分员工一直在备有

空调的办公室工作，且常年无须外出办

公，不发高温补贴合法吗？

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项建挺律
师解答：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17条规

定，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

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

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

下的，应发放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

高温津贴的发放时间、周期和标准由各地

制定，可以按月或按日发放。

根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调整企业夏季高温津贴标准有关问

题的通知》（浙人社发〔2018〕65号）有关

规定，室外作业人员每人每月300元；室

内作业人员每人每月200元。工作性质

在室外与室内来回流动交替，或主要作业

时间在室外以及高温炉前作业的，视同室

外作业。

因此，只有企业安排劳动者在35℃

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的，企业才必须发放高温津贴，

其余人员企业可以按照内部福利予以调

整，法律并不强制要求。综上，对于办公

场所有安装空调的办公室职员来说，企业

是可以不发放高温津贴的。

另外，高温津贴的发放是以用人单位

安排劳动者在高温月份（6月、7月、8月、9

月）工作为标准，而不是以实际工作的高

温天数计发。因此，劳动者当月只要有一

天在35℃以上环境内工作，企业均要足

额发放当月高温津贴，而不应以劳动者当

月实际高温工作天数计发高温费。如果

员工未按规定领取到高温津贴，劳动者可

以向企业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或

者投诉。

新装空调外机正对邻居窗口，
邻居提出抗议咋办？

朱先生问：
最近天气炎热，我在新家外墙上安装

了空调。由于空调外机正对着邻居的次

卧窗口，邻居认为热气直排他家，窗户都

没法打开，且运行有一定噪音，因此不让

我们安装，要求我们移机。请问：邻居的

要求合理吗？我该怎么办？

项建挺律师解答：
就空调安装问题，《国家标准房间空

气调节器安装规范》中规定，空调器的室

外机组应尽可能地远离相邻的门窗和绿

色植物，与相对方门窗距离不得小于下述

值：空调器额定制冷量不大于4.5kw的为

3米；空调器额定制冷量大于4.5kw的为

4米。《规范》中还表示，确因条件所限，达

不到上述要求时，应与相关方面协商解决

或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如果朱先生安

装不符合国家标准，应当予以整改。

同时，《物权法》第89条规定：“不动

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

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

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按此规定，朱先

生作为相邻关系的一方，安装空调时影响

了另一方的正常生活，受侵害的邻居有权

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甚至可以要求

赔偿。

建议朱先生在行使权利时，与邻居

友好协商，正确处理相邻关系，避免发生

纠纷。

游泳卡设有效期
是“霸王条款”吗？

陈先生问：
几年前，我在市区某游泳馆办了游泳

次卡，但这几天去游泳时，工作人员告诉

我，已经过了有效期，剩余次数无法使

用。我表示异议，工作人员翻出了卡背面

的须知——“自第一次使用起三年内有

效”。但游泳馆从未提醒或者告知过我。

请问：这可以吗？是否涉嫌“霸王条款”？

项建挺律师解答：
该条款属于“霸王条款”。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第

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

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

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

内容无效。

游泳卡是一种先充值后消费的预付

卡，使用游泳卡属于预付消费行为，如果

消费者付款之后未享受相应的服务，可以

要求返还余额，游泳馆不能以时间限制为

由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高速隧道内货车失控
司机冷静操作成功避险

通讯员 王信

日前，S26诸永高速上一辆大货车

在隧道内突然失控，货车司机一番冷静

又机智的操作后成功避险，不但没有引

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还预防了二次事故

的发生。

事发当晚，S26诸永高速往温州方

向123公里处的大陈隧道内，一辆大型

货车突然往右开，撞向隧道的检修道边

缘，右侧轮胎和检修道经过摩擦后停下

车来。

“大货车采取紧急避险措施停下后，

司机很快跑到车辆后方150米外的位置

放置了警示三角牌，但由于一直有其它

车辆从后方行驶过来，有些车辆避让不

及就碰撞碾压到了三角牌。”小徐说，高

速交警赶来时，三角牌已经被撞得支离

破碎，不过也正因为有三角牌在，很多车

辆在快要撞到抛锚车时，紧急变更车道，

驶离现场，所幸没有发生二次事故。

大货车为何突然“自撞”，当时发生

了什么情况？

“我是做物流运输的，那天从义乌开

往温州，进入大陈隧道时，货车的传动轴

突然开始掉落，刹车也逐渐失灵，当时车

速是70公里每小时，我怕车子失控会撞

到其他车辆，就想到通过摩擦制动的方

法先把车停下来。”大货车司机杨某说，

通过这种方式停下车后，他先放置了警

示三角牌，随后报了警。

高速交警接警后，迅速赶到事发地，

及时在事故车辆后方的双峰南洞口采取

了卡口措施，并通过有关部门联合施救

将货车拖离。

交警表示，如果车子在高速上碰到

故障抛锚，驾驶员不按规定在车后150

米处设置警示三角牌，将会被处以扣分

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零容忍
记者从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为

进一步加强北京市地图市场监管，北京市规划自

然资源委将联合13个部门，共同开展2019年

北京市地图市场专项监督检查工作，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地图”采取“零容忍”态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地图管理条例》《地图审核

管理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新华社 郝晶晶 作


